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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股東常會 

 

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4 日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中市南屯區工業 18 路 29 號（新幹線花園酒店） 

出席：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80,000,000 股 

出席股東所持股數：165,052,609 股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股數 66,097,587 股） 

出席股數占全部已發行股數：91.69％ 

 

主席：董事長 吳政學先生         記錄：李翰霖  

 

出席董事：吳政學、吳孟達（獨立董事）、俞明德（獨立董事）、 

李素英（獨立董事）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2018 年度營業報告案，謹報請  核備。 

說明：本公司 2018 年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一】。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2018 年度決算表冊查核報告案，謹報請  核備。 

說明：一、 本公司 2018 年度決算表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審計委

員會審查峻事，出具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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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2018 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一、 本公司 2018 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以及盈餘

分配表，其中 2018 年度財務報表【附錄三】業經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二、 上述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附錄一】，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

峻事，出具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附錄二】。 

三、 謹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65,050,609 權，

贊成權數 158,113,535 權，占總權數 95.79％，反對權數 7,725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 6,929,349 權，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案由：2018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一、 本公司 2018年度稅後淨利計為新台幣 1,667,623,683元，扣除 10%

之盈餘準備金，次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89,898,827 元後，決算可分

配盈餘為 5,139,258,019 元，擬發放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5 元。 

二、 上述現金股利之發放，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另行訂定除息基準

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並依除息基準日之實際流通在外股

數，調整股東配息率配發。 

三、 本公司 2018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錄四】。本案業經審計

委員會審核完竣，謹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65,050,609 權，

贊成權數 158,111,442 權，占總權數 95.79％，反對權數 9,818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 6,929,349 權，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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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上市地法規，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 

      三、敬請 核議。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65,050,609 權，

贊成權數 158,111,258 權，占總權數 95.79％，反對權數 10,002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 6,929,349 權，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上市地法規，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六】。 

三、敬請 核議。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65,050,609 權，

贊成權數 158,110,319 權，占總權數 95.79％，反對權數 9,727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 6,930,563 權，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案，謹提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上市地法規，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七】。 

三、敬請 核議。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65,050,609 權，

贊成權數 158,078,319 權，占總權數 95.77％，反對權數 10,727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 6,961,563 權，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4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背書保證管理辦法案，謹提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上市地法規，擬修訂背書保證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八】。 

三、敬請 核議。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65,050,609 權，

贊成權數 158,079,319 權，占總權數 95.77％，反對權數 10,727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 6,960,563 權，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選舉事項 

案由：改選董事案，謹提請  選舉。                  （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屆董事任期至 2019 年 6 月 2 日屆滿。 

二、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設董事至少五人（含獨立董事至少三

人）。擬請股東會選舉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任期三年，

自 2019 年 6 月 14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3 日屆滿。 

三、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候選人名單資料請參閱【附錄九】。 

四、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身份 戶號或身份證字號 姓名或戶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 吳政學 158,802,648 

董事 25 
 
 

Infinity Emerging Markets 
Limited  
法人代表人：張佶文 

150,316,572 

董事 24 
 
 

Henderson I Yield Growth 
Limited  
法人代表人：郭明華 

151,800,287 

董事 H1019***** 李定中 154,188,950 

獨立董事 A1275***** 紀志毅 146,051,332 

獨立董事 R1224***** 俞明德 148,960,093 

獨立董事 B2201***** 李素英 147,12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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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事項二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明：一、依公司章程規定，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 

二、本公司選出之新任董事於與本公司所營事業性質相同之公司，或

本公司轉投資之事業、策略聯盟或合作事業之公司中擔任董事或

經理人，擬請股東會許可解除董事在擔任本公司董事期間，得於

本公司營業範圍內為自己或他人從事競業行為並解除其責任。 

三、董事之競業內容： 

職稱 戶號 姓名 兼任 

董事 24 
Henderson I Yield 
Growth Limited 
代表人：郭明華 

Golden 85 Investments, LLC 
經理人 

四、敬請 核議。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65,052,609 權，

贊成權數 126,286,208 權，占總權數 76.51％，反對權數 30,724,774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8,041,627 權，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載明會議進行要點，且僅載明對本案有異議之股東發言

要旨：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綠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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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營業報告書 

Gourmet Master Co. Ltd.（以下簡稱本公司）2018 年度全年營業淨額為新台幣

（下同）24,115,084 仟元，再創歷史新高，較 2017 年度 23,018,413 仟元增加 1,096,671

仟元，成長幅度為 4.8%。2018 年度獲利為 1,667,624 仟元，全年度 EPS 為 9.26 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球總店數超過 1,100 間，較前一年度持續增加。在財務

結構方面，2018 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達 3,242,731 仟元，顯示本公司除營收與

獲利情況良好外，財務結構亦相當健全。 

回顧 2018 年度，本公司持續於大陸地區各城市展店，截至年底總店數超過 600

家。美國地區也持續快速展店，2018 年開出至少 15 間新門市，又是另外一個豐收

的年度。除了在加州的洛杉磯、舊金山及聖地牙哥地區持續拓展據點外，也持續擴

大德州及華盛頓州的營業規模，不斷看到新的門市開幕。至 2018 年底，加州已有

42 間門市，德州 10 間，華盛頓州 3 間，全美國共 55 家門店，貢獻成長幅度極為

可觀。在 85ºC的故鄉，台灣，2018 年也大有斬獲，在各縣市展店接近 450 間，深

入許多我們未曾到訪的角落，將我們最自豪的美食及美味傳遞給更多這片土地上的

消費者。 

在我們最引以為傲的產品企劃及開發方面，2018 年我們更有許多突破，諸如：

年初推出三款髒髒包，多層次的丹麥麵包主體，法國進口頂級 COCAO BARRY 香

甜巧克力棒，一口咬下酥鬆軟脆；全台獨家聯名，唯一英國授權，推出三款 Peppa 

Pig 蛋糕及四款飲料杯，讓佩佩豬迷為之瘋狂；純手工熬煮蜜漬的黑糖珍珠倒入冰

醇的鮮奶製作而成的黑糖珍珠鮮奶，讓人一口接一口；支持本土文創，與白爛貓、

Kuroro 太空貓等插畫角色聯名推出公仔蛋糕、飲料杯、周邊商品，掀起多次搶購

熱潮；引進在韓國網紅界最受歡迎的美麗甜點 push cake 推推蛋糕，兼顧視覺與味

覺雙重享受；年底更逆向操作，改走復古風，推出滷肉飯和肉燥麵台灣懷舊便當造

型蛋糕，顛覆既定印象，創新思維、大膽突破，創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差效果。85ºC 

平價奢華的堅持，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展望 2019 年，國內外經濟發展仍將充滿不確定性，但美食達人堅持誠信正直

的經營理念，在人、店、產品等三大經營基本元素上持續精進，期許能不斷進步，

創造持續性的成長，繼續盡最大努力為消費者提供美味產品，為加盟主謀求穩定獲

利，為員工建立公平友善的工作環境，為股東創造更高價值。 

謹祝各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吳政學         經理人：吳政學         會計主管：李翰霖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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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rmet Master CO. LTD.  

2018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3,728,295,531  

本期淨利     1,667,623,683  

提列盈餘準備金（10%）  (   166,762,368 )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   89,898,827 )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5,139,258,019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5.00元）  (   900,000,000 ) 

期末未分配盈餘   $4,239,258,019  

 

註 1： 2018 年度不擬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  

註 2：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

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授權董事會洽特定人吸收之。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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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2. (f) 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

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

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

會責任。 

本條新增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23. 本公司…提議股東得按第 24

條規定寄發股東會通知方式召

集股東臨時會。繼續三個月以

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

臨時會。股東持股期間及持股

數之計算，以停止股票過戶時

之持股為準。如股東會係股東

自行召集時…應向指定證券交

易所取得同意。審計委員會之

獨立董事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

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

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 

23. 本公司…提議股東得按第 24

條規定寄發股東會通知方式召

集股東臨時會。如股東會係股

東自行召集時…應向指定證券

交易所取得同意。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27.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的任何股東得以書

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向本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本公司…提

供不少於十天期間由股東提出

議案。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

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

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

案。提案股東持股…直接相

關。 

27.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的任何股東得以書

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本公司…提供不少於十天

期間由股東提出議案。提案股

東持股…直接相關。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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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28. 於符合本章程…研究、討論或

提案；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

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

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28. 於符合本章程…研究、討論或

提案：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28. (g) 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本

公司有價證券、減資或申請停

止公開發行； 

28. (g) 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本

公司有價證券；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28. (j) 依第 17條(e)項規定，以低

於實際買回庫藏股之平均價格

轉讓庫藏股予本公司或子公司

之員工；以及 

28. (j) 依第 17條(e)項規定，以低

於實際買回庫藏股之平均價格

轉讓庫藏股予本公司或子公司

之員工；以及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28. (k)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

本公司或子公司之員工。；以

及 

28. (k)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

本公司或子公司之員工。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28. (l) 將法定盈餘公積及因發行

股票溢價或受領贈與所得之資

本公積，以發行新股或現金方

式，分配與原股東者。 

本條新增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61. (c) 股東會於董事任期未屆滿

前，經決議改選全體董事者，

應以普通決議為之。如未決

議… 

61. (c) 股東會於董事任期未屆滿

前，經決議改選全體董事者，

應以普通決議為之。如未決

議…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76. 除以上外…指定範圍隨時請求

查閱或、抄錄或複製；本公司

並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董

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

會者，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

機構提供股東名簿。 

76. 除以上外…指定範圍隨時請求

查閱或抄錄。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78. (a) 曾犯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78. (a) 曾犯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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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

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

者；或 

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

者；或 

78. (b)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

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

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

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

者；或 

78. (b)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

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

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或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78. (c) 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服

公務虧空公款，經判決有罪確

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

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或 

78. (c)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判

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

者；或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78. (d) 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

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者；或 

78. (d)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者；或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78. (f)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

力者。；或 

78. (f)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

力者。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78. (g) 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本條新增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80. (g) 董事（不含獨立董事）任

期中轉讓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所

持有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

時，當然解任；或 

80. (g) 董事任期中轉讓股份超過

選任當時所持有公司股份數額

二分之一時，當然解任；或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80. (h) 董事（不含獨立董事）當

選後，於就任前轉讓超過選任

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

分之一時…其當選失其效力。 

80. (h) 董事當選後，於就任前轉

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

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當選

失其效力。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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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92. (d) 董事對於董事會議之事

項，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董事之配偶、

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

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

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

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

係。董事對於董事會議之事

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

決，並不得代理他董事行使其

表決權。董事會之決議，對依

前述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

事，不算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

權數。 

本條新增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95. (c) 其餘所分配盈餘金額以不

低於當年度稅後盈餘百分之三

十為原則，其中現金股利不低

於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合計數

之百分之十。 

95. (c) 其餘所分配盈餘金額以不

低於當年度稅後盈餘百分之三

十為原則，其中現金股利不低

於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合計數

之百分之十。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118….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本公

司已發行具表決權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本公司一位或多位

股東… 

118….繼續一年以上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具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

之三以上本公司一位或多位股

東…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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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資產範圍 

2.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

資性不動產、營建業之存貨)及設

備。 

5.使用權資產。 

6.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7.衍生性商品。 

8.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9.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資產範圍 

2.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

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

之存貨)及設備。 

5.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6.衍生性商品。 

7.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8.其他重要資產。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第四條：名詞定義 

1.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

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

率、價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

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

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

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

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

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

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

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2.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上

市地之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

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或依上市地之公司法第一

百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

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

者。 

7. 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律規定

設立，並受當地金融主管機關管理

第四條：名詞定義 

1.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

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

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

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

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

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

(銷)貨合約。 

2.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上

市地之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

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或依上市地之公司法第一

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

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

者。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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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

票券金融公司、信託業、經營自營

或承銷業務之證券商、經營自營業

務之期貨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基金管理公

司。 

8. 證券交易所：國内證券交易所，

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外國證券交易所，指任何有組織且

受該國證券主管機關管理之證券交

易市場。 

9. 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内證券商營

業處所，指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證券商專設

櫃檯進行交易之處所；外國證券商

營業處所，指受外國證券主管機關

管理且得經營證券業務之金融機構

營業處所。 

第五條：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

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

規定： 

1.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

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

業會計法，或有欺詐、背信、侵占、

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

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

三年者，不在此限。 

2.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

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3. 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

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

質關係人之情形。 

 

第五條：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

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

人不得為關係人。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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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1.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

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2. 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

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

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3.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

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

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

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4.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

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

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

等事項。 

第六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使用部門

及相關權責單位作業規定辦理。 

2.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2.1.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使用權資

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

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

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董事長，經董事長核准後為

之。 

2.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定

處理程序或…… 

……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3.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

第六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之處理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悉依本公司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

位作業規定辦理。 

2.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2.1.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

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

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

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

經董事長核准後為之。 

2.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

處理程序或…… 

……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3.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

由使用部門、採購部門及相關權責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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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採購部門

及相關權責部門負責執行。 

4.不動產、設備或使用權資產估價

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内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使用權資

產外…並符合下列規定： 

4.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

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

更時，亦同。 

部門負責執行。 

4.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並符合下列規定： 

4.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

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第八條：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之處理程序 

1.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六條取得不動產、設備

或使用權資產處理程序辦理、第七

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

序和第九條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

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

交易金額逹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者，亦應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其交易金額

之計算，應依第十三條 1.5規定辦

理。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2.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使用權資產外之其它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第八條：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之處理程序 

1.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六條取得不動產處理程

序辦理、第七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投資處理程序和第九條取得或處

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

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

交易金額逹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者，亦應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其交易金額

之計算，應依第十三條 1.5規定辦

理。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2.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它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28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内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2.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2.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2.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使用權

資產，依本條 3.1.至 3.4.及 3.6規定

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2.4.關係人… 

…… 

…… 

2.8.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三

條 1.5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

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分免再計入。 

與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

依第六條 2規定，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2.8.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使用權資產。 

2.8.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3.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3.1.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之合理性： 

3.1.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

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2.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2.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2.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

3.1.至 3.4.及 3.6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2.4.關係人… 

…… 

…… 

2.8.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三

條 1.5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

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分免再計入。 

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六條 2規

定，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

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3.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3.1.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

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

性： 

3.1.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

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

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

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

率。 

3.1.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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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

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

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

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

率。 

3.1.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

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

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

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

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

適用之。 

3.2.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

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

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

本。 

3.3.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 3.1.及 3.2.規定

評估不動產或使用權資產成本，並

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

見。 

3.4.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使用權資產依 3.1.、3.2.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

3.5.及 3.7.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

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

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

意見者，不在此限： 

3.4.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 

3.4.1.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

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

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

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

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

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

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

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

適用之。 

3.2.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

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

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3.3.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 3.1.及 3.2.規定評估不動產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

體意見。 

3.4.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3.1.、3.2.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時，應依本條 3.5.及 3.7.規定

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

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

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

此限： 

3.4.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 

3.4.1.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

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

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

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

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

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3.4.1.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

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

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

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

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4.1.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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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

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

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3.4.1.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

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

易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

經按不動產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之

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

當者。 

3.4.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當且面

積相近者。前述所稱鄰近地區交易

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

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

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之

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

五十為原則；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取得不動產或使用權資產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 

3.5.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使用權資產，如經按本條 3.1.至 3.4.

及 3.6.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且本公

司及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

之公開發行公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

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

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並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

積。 

3.5.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使用權

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合理之樓層

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3.4.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

且面積相近者。前述所稱鄰近地區

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

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

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

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

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

分之五十為原則；前述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3.5.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

經按本條 3.1.至 3.4.及 3.6.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

下列事項。且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

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公開發行公司

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

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

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並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

積。 

3.5.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

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

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

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 

3.5.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

八條規定辦理,監督本公司前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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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

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

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

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

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5.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

八條規定辦理，監督本公司前款之

執行情形。已依本法規定設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本款前段對於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凖用之。 

3.5.3.應將 3.5.1.及 3.5.2.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

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3.6.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評估

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適用

3.1、3.2及 3.3.款有關交易成本合理

性之評估規定： 

3.6.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

得不動產或使用權資產。 

3.6.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使

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

五年。 

3.6.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

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3.7.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

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

本條 3.5.規定辦理。 

執行情形。 

3.5.3.應將 3.5.1.及 3.5.2.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

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3.6.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規定

辦理即可，不適用 3.1、3.2及 3.3.

款有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

定： 

3.6.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

得不動產。 

3.6.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

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6.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

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3.7.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

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

規之情事者，亦應本條 3.5.規定辦

理。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1. 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處理程序 

1. 評估及作業程序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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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悉依本公司使用

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作業規定辦

理。 

2.2.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使用權

資產，應參考專家評估報告或市場

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

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其

金額在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或新台

幣貳仟萬元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

核准並應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

者，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2.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定

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

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另外本公司

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規定將取

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

由列入會議紀錄。 

3.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時，應依前項核決

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財務

部或行政部門負責執行。 

4.無形資產或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4.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4.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悉依本公司使用部門及相關權

責單位作業規定辦理。 

2.2.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應參考專

家評估報告或市場公平市價，決議

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十或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下

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

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超過

新台幣貳仟萬元者，另須提經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2.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

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

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另外本公司

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規定將取

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

由列入會議紀錄。 

3.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

後，由使用部門及財務部或行政部

門負責執行。 

4.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

報告 

4.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

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

鑑價報告。 

4.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之

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

具鑑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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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内政府機構

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 

4.3.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三

條 1.5規定辦理，已依本準則規定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

免再計入。 

4.3.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4.4.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三

條 1.5規定辦理，已依本準則規定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

免再計入。 

第十一條 

1.交易原則與方針 

…… 

…… 

3.內部稽核制度 

3.1.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

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

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

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監察

人。 

3.2. 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者，於依

前項通知各監察人事項，應一併書

面通知獨立董事。 

3.3. 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3.1.

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

准用之。 

3.4.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

前將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

度查核情 

形向證期會申報，且至遲於次年五

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形申報證

期會備查。 

4.定期評估方式 

第十一條 

1.交易原則與方針 

…… 

…… 

3.內部稽核制度 

3.1.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

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

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

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監察

人。 

3.2.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

前將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

度查核情 

形向證期會申報，且至遲於次年五

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形申報證

期會備查。 

4.定期評估方式 

4.1.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

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是否確實 

依公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

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作範圍內、

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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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

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是否確實 

依公司所定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

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作範圍內、

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

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向

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4.2.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

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

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

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送董事會

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5.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

之監督管理原則 

5.1.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

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

與控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5.1.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

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準則及

公司所定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辦理。 

5.1.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

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

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

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5.2.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

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

範圍。 

5.3.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依所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

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5.4.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

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向

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4.2.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

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

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

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

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5.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

之監督管理原則 

5.1.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

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

與控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5.1.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

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準則及

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辦理。 

5.1.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

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

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

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5.2.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

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

範圍。 

5.3.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

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5.4.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

過日期及依本條 4.2.、5.1.及 5.2.應

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

簿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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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

過日期及依本條 4.2.、5.1.及 5.2.應

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

簿備查。 

第十三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1.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逹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内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

此限。 

1.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1.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

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1.4.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4.1.買賣國内公債。 

1.4.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

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

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

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

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1.4.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第十三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1.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逹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

此限。 

1.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1.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

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1.4.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4.1.買賣公債。 

1.4.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

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1.4.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1.4.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1.4.5.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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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1.4.4.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1.4.5.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1.5.前述第五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

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1.5.1.每筆交易金額。 

1.5.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1.5.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或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1.5.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 

2.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 

3.公告申報程序 

…… 

4.公告格式 

4.1.本公司於海內外集中交易市場

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有價證券，應

公告事項與內容之公告格式如附件

二。 

4.2.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1.5.前述第五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

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1.5.1.每筆交易金額。 

1.5.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1.5.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1.5.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 

2.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 

3.公告申報程序 

…… 

4.公告格式 

4.1.本公司於海內外集中交易市場

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母子公司或關

係企業之有價證券，應公告事項與

內容之公告格式如附件二。 

4.2.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不動產，應公告事項與內容之公告

格式如附件三。 

4.3.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

資產、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之公告

格式如附件四。 

4.4.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會員證、

無形資產買賣及金融機構處分債權

之公告格式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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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應公告事項與內容之公告

格式如附件三。 

4.3.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使用

權資產之公告格式如附件四。 

4.4.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無形資產

或使用權資產、會員證買賣及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之公告格式如附件

五。 

4.5.赴大陸地區投資之公告格式如

附件六。 

4.6.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者，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之公告格

式如附件七之一。 

4.7.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者，每月十

日前公告之公告格式如附件七之

二。 

4.8.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告格式如附件八。 

4.5.赴大陸地區投資之公告格式如

附件六。 

4.6.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者，事實發

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公告格式如

附件七之一。 

4.7.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者，每月十

日前公告之公告格式如附件七之

二。 

4.8.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告格式如附件八。 

第十四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並執行： 

4.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

收資本額或總資產規定，係以母

(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

準。 

第十四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並執行： 

4.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總資產百分之十」係以母(本)公司

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刪除 

 

第十六條：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

會，本處理程序第六條、第八條及

第九條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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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金貸與，或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

資金貸與，不受本項

第二款之限制，惟資

金貸與總額、個別對

象之限額及期限仍應

依本條第二項及第三

條規定辦理。 

… 

第二條 

…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金貸與，不受本項

第二款之限制,惟資

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仍應依本條第二項及

第三條規定辦理。 

…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第十一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之訂定或修正應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

提交董事會決議。如未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

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會員會之決議。本項所

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第十一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交董事會決

議，待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審計委員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

應將其異議併送各審計

委員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訂時亦同。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配合上市地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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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者計算之。待董事會

決議後，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

提報股東會討論。 

事時，依前項規定將本

作業辦法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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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二、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

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

辦法規定或金額超限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

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

程完成改善。 

第八條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

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

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

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

除超限部分。本公司已

設置獨立董事者，於前

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配合上市地法令

規定。 

第九條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

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

其背書保證、採用權益法

之投資帳面金額及資金

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 

第九條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

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

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之

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

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者。 

… 

配合上市地法令

規定。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之訂定或修正應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

提交董事會決議。如未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本管理辦法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交

董事會決議，待董事會

通過後，送各審計委員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

配合上市地法令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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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會員會之決議。本項所

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待董事會

決議後，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

提報股東會討論。 

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

各審計委員及提報股

東會討論，修訂時亦

同。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時，依前項規定將本

管理辦法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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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被提名人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董事 吳政學 台灣科技大學榮譽企管碩士 美食達人（股）公司董事長 26,105,400

董事 李定中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 開曼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0

董事

Henderson I Yield

Growth Limited代表人

郭明華

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

大葉工學院電機研究所
開曼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4,910,723

董事

Infinity Emerging

Markets Limited代表人

張佶文

Middlesex University電子商務碩士

University of Surrey管理碩士
美食達人（股）公司協理 41,307,045

獨立董事 俞明德
Ph.D. in Economic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靜宜大學校長 0

獨立董事 李素英 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系 元大證券投資銀行業務部副總經理 0

獨立董事 紀志毅
Ph.D. in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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